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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落实“以客户为中心、以队伍为根本、以员工为伙

伴”的公司战略要求，做深做实学习型组织，践行现代营

销新理念，打造一流专业大学属性企业，搭建体系化、专

业化、标准化、智能化的培训体系，强化个险培训工作的

统一、规范及合规管理，以培训促担当、以培训促转型、

以培训促赋能、以培训促实战，特制订本纲要。 

一、适用范围 

本纲要适用于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险（含收

展）的各级培训单位。 

二、定义 

个险培训是指围绕公司营销业务及收展业务的战略

目标与发展需求，通过系统化保险及管理理论知识传授、

场景化技能训练、实战化案例研讨等多元方式，针对个险

渠道人员开展的分层、分类专项培训活动，推动形成 “统

一认知、标准动作、专业服务” 的标准化作业流程，为销

售人员销售和管理技能提升、兼职讲师专业锤炼与管理、

业务干部管理效能增强、培训条线人员业务培训与组织管

理能力强化提供系统性支撑。 

个险培训分为制式培训和非制式培训两大类。制式培

训是指统一规划并向个险各层级人员提供的培训，是必须

定期接受的、循序渐进的阶梯式基础培训。非制式培训是

指根据渠道特点和需要，为各层级人员提供的灵活、有针

对性的专业化提升培训。 

三、培训对象与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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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训对象包含个险销售人员、兼职讲师、业务干部及

培训条线人员四类人群。销售人员指在个险直接从事销售

工作的人员，分为业务员系列和主管系列。兼职讲师指在

个险从事教学相关工作的销售人员。业务干部指在个险各

级培训单位为销售工作提供业务管理与培训支持的中支

负责人、四级机构负责人、组训。培训条线人员指在个险

承担培训相关工作的各级管理序列及业务序列岗位人员。 

销售人员培训、兼职讲师培训、业务干部培训及培训

条线人员培训分别针对不同阶段培养目标。 

四、培训制度 

培训制度是针对公司个险培训工作制定的，要求各级

培训单位及相关参与主体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章与行为准

则，是制定各项具体实施细则的基础性、指导性文件。 

培训制度包括培训纲要、兼职讲师管理办法、组训管

理办法、课程管理办法。 

培训制度由总公司培训部统一制定，各级培训单位及

人员须严格遵照执行，分公司培训部在此基础上制定符合

机构实际的实施细则。 

五、培训课程 

培训课程是指在个险制式培训及非制式培训中使用

的课程内容，包含用于讲师教学及学员自主学习，利于培

训对象增长知识提升技能的各类培训教材，包括讲师手册、

学员手册、教学课件、多媒体资料、训练脚本、教学参考

书及上述所有电子版材料等。不包含用于早会、产说会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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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户联谊会等活动的材料。 

总公司培训部负责制式培训课程编写及修订、教材征

订、课程引进、课程管理及使用规范制定等工作。 

各级培训单位应严格执行总公司各类培训课程的启

用、变更、废止要求，使用总公司研发的新版课程，不得

随意修改总公司下发的制式培训课程内容。 

总公司培训部根据行业发展、公司政策、教材使用等

情况，对制式课程进行修订及更新，根据情况及时更新时

效性数据、政策等内容。如需补充课程中的案例，分公司

培训部应结合当地情况研发并经合规审核后，进行补充。 

培训课程实行分级发布，总公司组织开发或采购的制

式及非制式课程，由总公司进行发布。分公司及所辖机构

研发或采购的非制式课程，由分公司进行发布。 

在培训课程使用过程中，各级培训单位需密集关注应

用成果典范，将优秀机构、个人的典范工作流程进行萃取，

形成分享视频微课或课件进行推广，凸显培训课程价值，

助力案例库建设。 

六、销售人员培训及合规教育管理 

结合年度业务及组织发展需要，各级培训单位制定年

度销售人员培训计划及名录。各级业务单位应积极协同配

合，给予支持。除各级培训单位所属地监管机构另有要求

外，销售人员年度培训学时不少于 30 小时，每季度至少

组织一次核心销售人员现场培训。 

总公司培训部负责销售人员制式培训内容的统一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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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与设置，以及销售人员合规教育培训及考试工作整体规

划，明确学习内容与考试安排，督导学习及考试覆盖。各

级培训单位负责根据业务及组织发展需求，规划与设置非

制式培训内容，以及辖区内销售人员合规教育培训及考试

组织管理工作的执行，对学习参训及考试通过覆盖率承担

主要责任。 

总公司培训部负责销售人员制式培训分公司级种子

讲师授权，分公司培训部负责下辖培训单位销售人员制式

培训讲师授权。销售人员制式培训讲师必须经授权后方可

进行制式课程授课。 

销售人员应按时参加年度合规教育培训及考试（含当

年内首次签约公司的新签约销售人员，以及当年 1 月 1 日

前签约且在职的销售人员），合规教育培训学时及考试成

绩是签约、晋升的重要参考依据。其中，新签约销售人员

须于岗前完成公司规定的合规课程学习，并通过考试后方

可办理签约手续；在职销售人员须以自然年为周期参加年

度合规教育培训学习及考试，且学时及考试结果仅于当年

有效。 

七、兼职讲师管理 

兼职讲师管理主要指对个险兼职讲师队伍建设与专业

培养。兼职讲师由各级培训单位推荐符合聘任条件，兼职从

事培训教学授课的各层级销售人员。 

总公司培训部是个险兼职讲师管理部门，负责制定兼职

讲师制度、流程、标准，设计、搭建和维护公司级兼职讲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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荣誉体系等工作。 

分公司培训部是个险兼职讲师管理的执行部门，负责制

定兼职讲师管理细则、搭建与维护荣誉体系及辖内兼职讲师

的评聘、定级、培养、考核、奖罚及培训档案信息管理等工

作。分公司培训部根据公司相关规定，通过制定兼职讲师管

理细则，明确兼职讲师课时费具体标准及相关要求。 

八、培训条线人员培养管理 

培训条线人员培养指对个险各级培训单位的管理序列

及业务序列人员，组织专业培训能力与组织管理能力培养、

管理。培训条线管理序列人员指个险各级培训单位部门主要

负责人。培训条线业务序列人员指个险各级培训单位从事培

训工作的业务序列岗位人员。 

总公司培训部是分公司培训部门管理序列人员的专项

知识与技能培养部门，负责制定培养规划、组织标准化培训

管理工作学习、培养课程研发与引进、业务培训及组织管理

能力培养等工作。分公司培训部是所在单位培训条线管理序

列及业务序列人员日常培养、管理部门，负责制定培养规划、

推动落实标准化培训工作学习、专业培训技能培养等工作。

分公司培训部门主要负责人调配后的 3个工作日内，应向总

公司培训部进行调配情况报备。 

 


